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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1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30 時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張簡任技正嶽峰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曹剛維 (02-86488058 分機 622) 

EMC 技術問題窗口：林良陽(ly.lin@bsmi.gov.tw 分機 624)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26) 

 

一、 安盛國際驗証提案： 

   1） 有一客戶之產品為電源供應器，為了符合 5000m(的空間距

離要求，於變壓器(增加檔牆距離)及PCB Layout(增加一次和二次側

間距離)以符合絕緣距離，所有電氣、線路設計為一致無異，客戶想

詢問是否能增加列入核備系列報告？ 

 

   2） 突波吸收器未使用於電源端L-N或一次側對地之間(位於一次

側橋式整流器之後)，是否可不須符合14336-1之附錄Q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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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維持95年11月22日會議紀錄第二點決議之判定原則。 

2） 待詳細設計線路資料補齊後再行決議。 

 

二、 台灣德國萊因提案： 

    詢問貴局對於 WPC (Wireless Power Charger) 產品的 EMC 要

求為何?客戶之問題如下： 

 

目前美國接受以FCC 47CFR part 18來認可此類產品,在德國與許多

其他歐洲地區國家也將此類產品歸類為需符合EN 55011/CISPR 11 要

求。貴局是否針對此類產品有類似要求？若以Power charger觀點來

看，應符合CNS 13438 要求。WPC 是否同時也需額外符合CNS 13803 

之要求? 

 

決議： 待第三組判定此WPC及ITE之複合性商品號列後再行研議。 


